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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103 年度中區大專校院「國際兩公約及學務經營」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我國 98 年 3 月 31 日三讀通過『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利國際公約』及兩項人權公約施行法，為我國人權保障與發展邁

出實質的一大步，本次工作坊將以「兩公約」人權精神如何落實於校園學

務經營為主題，邀請專家學者以及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共同參與，透過專

題演講、實務交流，深化認識「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

化權利國際公約」，以及強化落實「兩公約」於處理學生獎勵協助與管理

衍生之相關學務工作。 

二、主辦單位：國立中興大學(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三、活動日期：103 年 2 月 27 日(星期四) 
四、活動地點：國立中興大學圖書館六樓會議廳 
五、參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相關業務主管或承辦同仁每校 2-3 人。 
六、辦理內容：專題研討、實務案例與經驗交流分享及綜合座談 
七、活動議程： 

時  間 議    程 講題/主講人 主持(引言)人 

09:00-09:30 報到 

謝禮丞執行秘書(中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國立

中興大學副學務長) 

張健忠、黃淑敏(中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09:30-09:40 開幕式 
李德財校長(國立中興大學) 

劉仲成司長(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09:40-09:50 業務報告 

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報告人：歐召集人聖榮(中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國立中興大學學務長) 

09:50-10:50 主題研討 

落實兩公約人權精神於校園學務工作 

引言人：歐召集人聖榮(中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國立

中興大學學務長) 

        林瑞珠院長(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柯志堂學務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0:50-11:10 休息與茶敘交流 

11:10-11:50 

實務案例與經

驗交流分享及

座談 

各校推動實務經驗分享 

分享人： 
國立台中科技大學李宏仁學務長 

明道大學生輔組沈慧玲組長 

11:50-12:00 閉幕式 

劉仲成司長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歐聖榮學務長 

(中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  

/國立中興大學學務長)  

林瑞珠院長(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柯志堂學務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2:00 賦歸(發放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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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紀錄 

開  幕 式 

一、時  間：103年2月27日（星期四）9:30~9:40  

二、地  點：國立中興大學圖書館六樓會議廳 

三、主持人：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劉司長仲成 

中區學務中心歐學務長兼召集人聖榮 

四、出席人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相關業務主管或承辦同仁每校

2-3人。(如簽到表) 

五、主持人致詞 

（一）歐召集人聖榮致詞： 

    感謝部裏給予機會辦理工作坊活動，讓大家齊聚一堂以增進對於兩公約內容之

瞭解並進行各校實務工作經驗的交流與討論，在此謹代表校長表達歡迎之意。 

（二）劉司長仲成致詞： 

    中區學務中心召集人歐學務長及台灣科大林院長、德明財經柯學務長及在場學

務長及好朋友大家早，到教育部二年多，第一次奉派出國六天，昨天剛從國外回來。

今天本來要去國防部，國防部長本來要親自頒發個人績優獎給我，不過我們請中區

承辦這場活動，所以還是來參加，跟學務長們站在一起。 

學務工作很辛苦是項有心、用心、愛心、耐心及細心的五心級工作，學務長的

工作不簡單，能做到三年就可以算是資深。在各級學校中學務工作最辛苦，學生的

輔導、社團的管理等等，這些都是花錢的工作，如果校長不重視的話，就會力不從

心，不如歸去，所以我們期待人力不要被挪走，經費還要增加，我們相信每個學務

長都有高度智慧，用智慧來建立制度，用制度來化解任何問題，我要特別代表部長

謝謝大家，大家都勞苦功高，都在做功德。所以學務工作可說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今天很榮幸請到國立台灣科技大學智慧財產學院林瑞珠院長，林院長以前也當

過學務長，他們學校是全國第一個創立智慧財產學院的；另外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柯

志堂學務長是法學博士，請他們二位引言，分享兩公約及釋字 684 案下來後學校有

些學務規章及作法儘量不要去牴觸，我們是實施人權兩公約的國家，如果有牴觸會

被放大，對學校士氣會有所打擊。例如高中訂的校規五十幾年都没修正，用字遣詞

上有些不妥，學務相關規章要滾動的去做一些檢討修正，每年都要去檢視修正和局

部修正。有些學校的法規，被大家當成範例，一直引用，有些別人好的地方只要微

調就可以變成自己的東西用，但是十年前複製後，十年後還是要做一些滾動式的修

正，我們既然是人權兩公約的國家，釋字 684 解釋下來後，我們就應該在這個精神

裏面或架構下去思考。 

請大家回去後審視一下學務規章，有些較為嚴格的規定雖然很少有學校派上用

場，但在法規的用字遣詞上，可以中性一點，做一些斟酌修改，如果我當學務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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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把相關規定看一遍，在不同角度跟階段看時，心得會不一樣，在大學自主之下，

法規怎麼改，教育部會尊重大家，所以相關的學務規範要請大家有空再看一下，謝

謝各位，大家辛苦了。 

學務工作是學校力量的展現，無法像其他單位例如總務處蓋了一棟大樓，卸任後

會有一棟建築物，大家都看得到，或是像教務處有教學卓越，各校幾乎都有掛獲得

教卓計畫的紅布條，但學務處大概只有跆拳道全國第一名或社團評鑑績優賽表現這

類的，相對於其他單位，感受度不一樣，所以我能理解大家的辛苦，有些學務長也

有只當一年半年就請辭的狀況，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坐在這裏很開心，至少去年八月

（全國學務長傳承會議）見面的今天都還在這裡。 

因為下午在台北還有會議要參加，所以調整議程，先進行主題研討，業務報告調

整到後面，首先就先歡迎林院長的報告。 

主題研討 

一、主題：落實兩公約人權精神於校園學務工作 

二、時間：103 年 2 月 27 日 9：40~10：40 

三、引言人： 

1.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學院林瑞珠院長 

2.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柯志堂學務長 

 演講內容重點：（講稿內容如會議手冊或 ppt 資料）。 

由兩公約及憲法之於人權的保障，切入學生獎懲規範修訂實務，提供相關修法

的參考原則、建議及個案實例檢視。 

實務案例與經驗分享 

一、各校推動「國際兩公約及學務經營」實務經驗分享 

二、時間：103 年 2 月 27 日 10：40~11：00   11：25~11：45 

三、引言人： 

1.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李宏仁學務長 

2. 明道大學 生輔組沈慧玲組長 

 演講內容重點：（講稿內容如 ppt 資料）。 

介紹學生獎懲辦法修訂工作之歷程和實務推動經驗，提供各校後續修法之參考。 

 

綜合座談 

一、時間：103 年 2 月 27 日 11：45~12：30   

二、主持人：教育部學務特教司劉仲成司長 

中區學務中心歐學務長兼召集人聖榮 

三、座談：教育部顏專門委員寶月、林瑞珠院長、柯志堂學務長、李宏仁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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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司長仲成：  

針對法規修訂，教育部其實設有底線，第一是言論自由，第二是集會遊行，第三

是刊物審查，這三個部分一定要修正到適當，教育部才能同意備查。另外就是要符

合明確原則、具體原則、可預見原則、平等對待原則及符合比例原則這五項原則，

不過這五項原則教育部會適度的放寛，有條件的同意備查，但在給各校的備查回函

中會再給予法規修訂的建議。只要照二位引言人的方法做，是我們所期待的。 

舉例目前比較容易被部駁回的態樣大概是有鼓動學潮或非法遊行這個八個字都

會被退回，還有針對未經許可擅自在校內辦理活動、未經許可擅自分送或張貼海報

這些行為樣態所制定的懲處規範，如果各校的辦法中有這些規定，就要修正，可以

參考例如明道大學等已經獲得備查學校的法規，如果現行的法規中沒有違反以上的

規定，就可以不用再進行修法和備查。 

項次 提      問 回      應 

1 陳學務長： 

包括特教法、學校衛生教育

法、獎懲辦法等修訂都有對於身

心障礙學生都有提供保障，執行

多年，本校有一位患有精神疾病

的學生個案，常常用言語威脅其

他學生和教職員，並且到處投

訴，問題是學校無緊急處置權，

但學生還是正常來上學，如何同

時保障特殊學生和其他教職員生

安全，可否請給點指示，因為我

們找不到法源可以做緊急處置？ 

柯志堂學務長： 

如果學校因為學生有精神病、愛滋病或肺結

核等就把學生退學，等於是把問題丟到社會上，

因為他未成年且本身是限制性行為能力人，儘量

讓父母及法定監護人或觀護人要共同協商後再

做處理。 

這個學生的問題還有涉及衛生教育法等相

關法規，如果法律要透過立法修法會很冗長，可

以先行透過司與司的溝通會比較快。 

2 許組長： 

學生丟鞋子砸傷人，經法院

判決確定，依本校獎懲辦法其中

一條規定：「…觸犯刑法或法律規

定，經法院判決確定，予以退學

處分」，請教柯學務長，我們學校

要朝那個方向去做處理呢？ 

(一)柯志堂學務長： 

外部行為走外部法，所謂的判決確定是指終

審判決，如果校規確有規定是可以據此將學生退

學。此案例涉及刑法及集會遊行法，刑法的部

分，分告訴乃論或公訴。民法的部分屬個人行

為、傷害罪屬告訴乃論，就由學生自行處理。三

審定案後學校還是可以用獎懲規定對學生進行

懲處。 

(二)李學務長： 

本校第 12 條第七款「犯刑事案件之罪，經

法院一審判決有罪確定者」得予退學。本校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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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辦法是規定經一審判決確定就給予懲處，因為

本校有案例是學生在外面犯罪但眼看快畢業，可

是有關單位來文要我們懲處，如果等到 3審確定

學生就畢業了，所以獎懲辦法才會做如此的規

定。 

還有第 11 條第五款患有精神疾病，以致嚴

重影響同學上課與作息者。本校共有六個學制，

一體適用，本校實際案例有學生有精神疾病，在

宿舍喧鬧不休，上課時很激動，所以本校的作法

是先開個案研討，請精神科醫生在旁觀察，專業

判斷，寫診斷書患什麼疾病，依診斷書讓學生停

學，請他就醫。 

另外本校曾經有一個案例就是學生半夜離

開宿舍，在樹下練功，學校發現他有異常行為，

馬上召開個案研討，可是經通知家長後發現家長

更迷信，我們還是請精神科醫生跟家長講，但母

親還是執迷不就醫，所以本校只好先通報社會局

協助處理，但很不幸新學期開學後學生後來還是

過世了，很痛心。 

(三)劉仲成司長： 

精神疾病的部分，基本上必要的話特教法有

規定學校主動或學生家長申請特教鑑定，另外學

校衛生法中精神疾病強制就醫已經在立法修法

中，在還未完成立法前，還是要和家長取得共識

才能對學生做出處置或是輔導。 

(四)柯志堂學務長： 

補充 3點，第一，宿舍不要輕易用獎懲辦

法，建議以違規記點方式處理，讓違返規定的學

生離開宿舍。第二，元智大學的校規是沒有大過

小過處分的規定，但學校也没有比較差，大家可

以思考一下是否都要用過來懲處。第三，辦法可

以訂得重，但在實際懲處時要輕一些。 

(五)林瑞珠院長： 

針對剛才二個問題，跟大家分享中臺科技大

學的獎懲辦法有規定學生患有精神疾病以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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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響同學上課及作習等要記過處分，我個人不

建議這麼作，他已經生了病，站在輔導立場我們

記他過，會不會不太適宜。 

有關宿舍管理部分屬民事契約關係不屬特

別權利義務關係，不宜透過獎懲辦法來做，基本

上我個人會以違規記點處分。 

丟鞋子傷人屬刑法，我建議比較好的獎懲辦

法還是要以判刑確定為準，但我個人認為懲處還

是要嚴謹，例如性平法裏面也有配套措施，只要

跟與會的說明溝通應該是可行的。 

(六)劉仲成司長： 

建議大家這半年內(103年上半年)各校獎懲

辦法該修改的趕快調整，希望大家上半年把這些

檢視和修正完成。 

(七)李學務長： 

我要再答辯一下，本校的獎懲辦法通通沒有

出現宿舍二字，宿舍的部分絶不會用到獎懲。剛

才講的案例是因為學生已經在課堂上做出嚴重

的影響他人行為，刑事判決確定的部分，大家再

思考一下，而且別的學校也有來文要求本校懲處

該名學生，本校不能不做處置，要等三審確定，

執行上有實質困難。 

3 吳學務長： 

本校獎懲辦法用的是觸犯刑

法，並經法院宣告緩刑定讞，處

以定期察看，這樣適合嗎？ 

柯志堂學務長：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因為是緩刑，一般都是判

決確定連接到校規，然後定期察看，這屬比較輕

罰，確定之後應該有較重的懲處，校規對孩子的

懲處是一個教育味道，留著可以，但我是建議可

以拿掉此條規定。 

4 丑學務長： 

校規如果有規定，經法院判

決確定之後做出懲處，學生快畢

業了，學校可以在某種情形下是

否有權力可以扣留畢業證書？ 

李學務長： 

目前並沒有法源可以扣留畢業證書，除非把

他退學，不給證書，因為我們學校老師覺得如果

讓那個同學畢業，嚴重違反校譽，絶對不行，所

以本校是予退學不給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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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簡組員： 

本校秘書室及教務處曾收到

教育部來文，學生如果有申訴或

性平案件懲處，在案件還未整個

議處完，不宜辦理離校，有依據

好作事，但若現場的學校没法源

不能離校，是否有衝突？ 

(一)教育部顏寶月專委： 

針對性騷擾或性侵害是有做文字上的說

明。調查程序必需要完整才能對學生做懲處，才

能加以規範。 

(二)柯志堂學務長： 

563 號解釋：大學為了品行、學業四個字得

以〝大學自主專業判斷〞訂定相關規範，經過正

當程序制定，所以可以考慮從 563 號解釋去做思

考和解套，配合每個學校不同的狀況和需求。 

6 沈教官： 

如果學生的精神疾病已經嚴

重影響上課作息或影響老師及學

生的生命安全，學校卻無權做任

處分，無強制力，這樣有辦法跟

師長、家長交待嗎？ 

 

(一)李學務長： 

這時構成正當防衛，不法侵害時可以正當防

衛，是没有罪，我們是没有公權力將學生強制送

醫，而非不能做緊急處理。 

(二)教育部顏寶月專委： 

有關學務工作相當繁重，後續會透過四區學

務會議再深入探討，另外各校獎懲辦法的修訂，

要記得去更新網頁，如司長講這個學期希望將學

生獎懲辦法仍要送部備查，如果有問題除了可以

找部裡討論之外，如果要做法律諮詢可以找林瑞

珠院長、柯志堂學務長尋求協助。 

希望大家回去之後對於獎懲辦法都能夠再

做檢視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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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問卷回饋統計表 

1103 年度中區大專校院「國際兩公約及學務經營」工作坊回饋統計分析 

活動名稱 「國際兩公約及學務經營」工作坊 承辦單位 國立中興大學 

活動時間 103 年 2 月 27 日 活動地點 
國立中興大學 

圖書館六樓會議廳 
參加對象 

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
校院學務長、相關業務
主管或承辦同仁等每校
2~3人 

 

學務長 業務主管 承辦人 
項目 教學內容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內容契合講題 
100% 0% 0% 96% 4% 0% 91% 9% 0% 

內容契合當前學生輔導問
題 100% 0% 0% 100% 0% 0% 95% 5% 0% 

內容有助增進工作相關知
能技巧 100% 0% 0% 96% 4% 0% 95% 5% 0% 

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行
政或教學研發工作之品質 100% 0% 0% 96% 4% 0% 86% 14% 0% 

主題 

研討 

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行
政或教學研發工作之創新 100% 0% 0% 87% 13% 0% 90% 10% 0% 

內容契合講題 
100% 0% 0% 96% 4% 0% 90% 10% 0% 

內容契合當前學生輔導問
題 100% 0% 0% 92% 8% 0% 81% 19% 0% 

內容有助增進工作相關知
能技巧 100% 0% 0% 100% 0% 0% 86% 14% 0% 

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行
政或教學研發工作之品質 92% 8% 0% 96% 4% 0% 86% 14% 0% 

實務案

例與經

驗交流

分享及

座談 

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行
政或教學研發工作之創新 100% 0% 0% 100% 0% 0% 76% 24% 0% 

場地安排（含會場設施、
輔助器材、…等等相關設
備）完善 

100% 0% 0% 100% 0% 0% 95% 5% 0% 

手冊內容及提供資料豐富
且完整 

100% 0% 0% 100% 0% 0% 100% 0% 0% 

研習流程與整體時間掌控
流暢 

100% 0% 0% 92% 4% 4% 95% 0% 5% 

行政 

安排 

整體服務非常滿意（含停
車、服務人員態度、報名
方式、餐點及飲水供應之

100% 0% 0% 96% 4% 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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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等） 

備註：1.同意：4或 5分   

普通：3分   

不同意：1或 2分 

2.學務長回收有效問卷數：13 份； 

相關業務主管回收有效問卷數：24 份； 

相關業務承辦人回收有效問卷數：21 份 

3.其他建議：本研習活動有九成以上學員稱對個人未來工作「非常有幫助」， 

本次課程中希望增加「大學自主專業判斷」之內容， 

希望未來可規劃「相關宿舍與賃居管理」之研習， 

也謝謝主(承)辦單位之「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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